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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创制是一定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、认

可、修改和废止法律规范的活动。要全面理解法的创制这一

概念，我们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：（一）从活动的

性质上说，法的创制是国家的活动，它与国家权力相联系，

是国家权力的运用。（二）从活动方式上说，法的创制是一

定国家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的活动。�（三）从活动

内容来说，法的创制是国家机关制定、认可、修改和废止法

律规范的活动。�（四）从法的形成的全过程来说，法的创制

是法的形成的结尾阶段。二、法的创制的基本形式法的创制

就其活动内容来说，包括制定、认可、修改和废止法律规范

。但法的创制的目的是为社会提供法律规范，因此，以法律

规范得以形成为标准，法的创制的基本形式可以分为两类，

即制定法律规范和认可法律规范。制定法律规范，指国家机

关根据社会需要，运用立法技术，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创造出

行为规范。这种被创造出来的规范，一般都表现在国家制定

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之中。认可法律规范，指国家机关根据社

会需要，将社会中已存在的一些行为规范认可为法律规范。

这里又有两种情况：一是事实上赋予某种规范以法律上的效

力，即在法律适用活动中或国家的其他活动中，遵循社会中

已存在的某种习惯和惯例，使这些习惯和惯例在事实上进入

了法律规范体系；二是在国家的法律文件中明确认可某些规

范具有法律上的效力。此外，在一些国家中全民公决（由全



体公民投票表决）也是法的创制的一种形式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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